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云南雨生红球藻产业化基地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

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云南雨生红球藻产业化基地二期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石林街道办事处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月湖路1号
	云南云彩金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云南建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新增新增占地38564m2用于设置室外三级培养微藻光生物反应器36组，并配套建设相关附属设施，建立完善的雨生红球藻规模化生产技术体系，培养雨生红球藻，实现雨生红球藻年产能增加80吨，本项目建成后产能为170吨/a。


	项目运行期污染物主要有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等。

废气：项目扩建完成后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原有实验室废气和停车场废气，本项目不新增废气污染源，且实验室废气产生量小，通过集气罩收集后无组织排放，可以达标排放，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较小；停车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CO、HC、NOx等。由于项目周围较空旷，空气流通性较好，且停车位较少，尾气排放量不大，通过自然扩散及绿化吸附后对周围大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废水：员工生活进入化粪池处理后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生产废水进入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处理达标后，回用于室外培养喷淋冷却系统用水（敞开式冷却水系统补充水）及场区绿化，剩余部分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冷却废水经循环水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够的部分由经污水处理站处理的生产废水补充。废水处置合理，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噪声：项目营运后车辆进出产生的噪声和设备运行噪声强度不高，通过采取禁鸣、绿化吸声、距离衰减等措施可得到有效控制。不会对周围声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固体废物：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分为一般固废和危险固废。一般固废包括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站污泥、化粪池污泥、循环水池污泥、损坏的有机玻璃管和废弃的养殖袋等。危险固废包括实验室固废和有机废液。

生活垃圾由垃圾收集桶集中收集，定期清运至台创园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污水处理站污泥、化粪池污泥及循环水池污泥委托园区环卫部门定期清吸处置；损坏的有机玻璃管和废气的养殖袋集中收集外售；实验室固体废弃物采取专用危废桶集中收集，有机废液采用专用收集桶收集，一起存放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交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处置率为 100%。                                                                                              


